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形式要求
为促进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规范化，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素养，明确学位论文评价标准的客观性和统一性，保障学位论文符合学术规范，提高学位论文撰写质量，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参考国家标准《学位论文编写规则》（GB/T 7713.1—2006）、《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和相关出版标准、出版物体例规范等，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范。

一、一般要求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是作者提交的用于其获得相应学位的文献。博士学位论文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或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开发工作的能力；硕士学位论文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并对所研究课题有新的见解，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一般要求如下：

（一）学位论文应在完成开题报告的基础上撰写；内容完整准确，理论性和系统性强，阐述精炼严密，写作规范，文字流畅，相关参考文献丰富；在导师指导下由学位申请人独立完成；无学术不端行为。

（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着眼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字数不少于8万字；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本学科的发展状况，学术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3万字，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2.5万字，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另有规定的，依规定执行。

（三）所有研究生学位论文一律使用规范的汉语言文字撰写，并采用国家正式公布实施的简化汉字和法定计量单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标点符号。个别专业规定使用英文撰写学位论文的，按特别规定执行。

二、结构要求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结构一般包括前置、主体、附录等三个部分，前置部分包括封面、中英文摘要、中文目录，主体部分包括绪论（引言、导论或前言）、正文、结论（或结语）、参考文献，附录部分包括学位申请人在读期间的学术成果情况、附件（必要时使用）、后记、独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

（一）封面页
封面页中包含学校代码、学位申请人学号、论文题目、学位申请人姓名、学位申请人攻读学位的专业代码及名称、研究方向、培养方式、指导教师和论文提交时间等要素。

1. “论文题目”要以恰当、简明的词语反映核心内容，题目所用的词语应简明、具体、确切，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等二次文献的有关原则，避免使用不常见的缩略词、首字母缩写字、字符、代号和公式等；题目的字数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如需排两行时不得把词分开；如题目语意未尽，可在下一行用副题目。

2. “学位申请人攻读学位的专业代码及名称”，按照我校公布的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一览表中的代码和名称填写，专业代码和专业名称之间以空格分隔。如：“030102 法律史”，“035101 法律（非法学）”，“035102 法律（法学）”，“99J1 法律与金融”等。
3. “研究方向”一项中，若学位申请人攻读专业有三级学科的，以三级学科名称为准；不另设三级学科的，以学位申请人攻读专业的名称为研究方向。
4. “攻读方式”一项中，填写全日制、非全日制、同等学力。
5. “指导教师”一般只填写一位导师，若有第二导师且需填写的，须征得学院和第一导师的同意。指导教师的填写应包括指导教师的姓名和职称。
6. “提交日期”，提交日期为各学科组织学位论文答辩以前，提交学位论文终稿的日期，书写时以阿拉伯数字写明年、月、日。

（二）中英文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是论文内容的简要陈述，是一篇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短文，一般使用无人称或第三人称句式，不加评论和补充的解释，摘要中不用引文，采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摘要页单独编页，包括题头、摘要正文及关键词。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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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英文摘要的题头部分包括论文标题（注明摘要）、专业、研究方向、作者姓名和指导教师。

2. 中文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是一篇完整的短文，能说明学位论文的主要信息（重点是结果或结论，要突出创新性成果或新见解），即不看全文就能获取必要信息，不能与引言混淆；摘要一般不用图、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博士学位论文摘要3千字左右，硕士学位论文摘要为1千字左右。

中文关键词是用来表达论文主要内容的词、词组或短语，主要便于检索；一般3～6个，排在中文摘要的左下方，之间用分号隔开，最后一个关键词后不加标点。中文关键词可从题目、摘要、层次标题或正文中精选出来，选择和判断关键词的简单方法是看所选的词是否为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

3. 英文摘要另起一页排列于中文摘要之后，是一篇独立的英文短文，内容与中文摘要一致，要符合英文写作规范，而不应是中文摘要的勉强翻译。英文摘要题头为“Abstract”，在英文摘要左下方标注与中文对应的英文关键词Key Words。

（三）中文目录

目录是论文的提纲，也是论文组成部分的小标题；中文目录由标题名称和页码组成，内容包括绪论（引言、导论或前言），正文篇章节的标题、序号，结论（或结语），参考文献，在读期间学术成果情况（如有），附件（如有）、后记、原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等。

论文中如图表较多，可以分别列出清单置于目录页之后。图的清单应有序号、图题和页码。表的清单应有序号、表题和页码。图表列表需另起一页，格式与目录页格式相同。

（四）绪论（引言、导论或前言）

绪论部分简要说明目的、范围、相关领域的前人工作和知识空白、理论基础和分析、研究设想、研究方法和实验设计、预期结果和意义等。言简意赅，不与摘要雷同，不是摘要的注释。内容可视情况包括：选题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解决的问题、使用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和逻辑结构、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绪论部分独立存在，不作为论文的第一章。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必须包括文献综述，文献综述可视情况分设小标题，博士学位论文的文献综述不少于5000字，硕士学位论文的文献综述不少于3000字。博士学位论文的文献综述，可放在绪论部分，亦可在正文中独立成章；要有叙述和介绍，也要有归纳和评价，要体现鲜明的个人观点和对所研究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的把握程度；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综述或介绍；引用他人的要注明；要突出学界关于学位申请人所研究问题的现状和得失，申明本篇学位论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推进的程度。

（五）正文

正文是学位论文的核心部分，必须实事求是、客观真切、准备完备、合乎逻辑、层次分明、简练可读。博士学位论文结构上可包括篇、章、节、目，根据情况可不设篇；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结构上可包括章、节、目，根据情况可不设目；专业型硕士学位论文因形式及篇幅方面的原因，也可以不设节。有特别需要的，也可不拘泥于章节的设制。正文的结构编号可视情况越级编号，但不得颠倒编号的层级顺序。
正文章节标题使用汉字小写编号，如“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等。文内标题，一级标题使用中文汉字小写后加顿号，如“一、”“二、”；二级标题使用中文圆括号加中文汉字小写，如“（一）”“（二）”；三级标题阿拉伯数字加半角下脚点，并后加空格的形式，如“1. ”“2. ”。标题单独排时，除以问号结尾外，标题后不加标点。但三级标题在使用时成为论文正文的一部分的，后加句号以示文内标题，无需单独成段。
（六）结论（或结语）

学位论文的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的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包括论文的核心观点，交代研究的局限，提出未来工作的意见或建议。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炼，突出自己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

如不能导出一定的结论，也可以没有结论而进行必要的讨论，此时该部分标题写作“结语”。

（七）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文中引用的有具体提文字来源的文献集合，应至于正文后，并另启一页。具体要求参见本文件第五部分。
（八）附件

附件并非学位论文的必要组成部分，与正文连续编页码，每一附件均另页起。以下内容可置于附件：①为了整篇论文材料的完整，但编入正文又有损于编排的条理性和逻辑性，这一材料包括比正文更为详尽的信息、研究方法和技术更深入的叙述，对了解正文内容有用的补充信息等；②由于篇幅过大或取材于复制品而不便于编入正文的材料；③不便于编入正文的罕见珍贵资料；④对一般读者并非必要阅读，但对本专业同行有参考价值的资料；⑤正文中未被引用但被阅读或具有补充信息的文献；⑥某些重要的原始数据、数学推导、结构图、统计表、计算机打印输出件等。

（九）后记

后记主要记述写作感受，论文还需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的问题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和情况等，也可表达对单位、企业、组织或个人的感谢。

（十）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应与学位申请人攻读的学位专业相关，如已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及已出版的专著、主持或参与的国家级或省部级项目、主要科研获奖、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等成果。

（十一）独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

从研究生院网站下载，内容及格式不要改动，此页不编页码，凡属签署处不得空缺。

三、书写要求

（一）语言

用词准确，使用的术语、符号、代号等在全文中要前后一致，新的术语、缩略语等可加注。外国人名内部的分界，用间隔号标示，如希拉里·克林顿；若人名中有外文缩写字母，则应在字母后加下脚点，并在下脚点后加上空格，如M. 杰弗逊。

（二）标点

一律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除破折号、省略号各占两格外，其他标点均占一格。英文或其他外文的书写格式和标点按通行的规范格式。各种标点符号的具体用法参照《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国家标准。
注：引文的引号、标点和注序号的位置：①引号内的全部文字和标点应是引文原文的；②引文省略的省略号应放在引号内；③文末省略号后面不再加句号或逗号、问号等其他标点。

（三）数字

学位论文中使用数字的，应当参照《出版物上数字用法》（GB/T 15835—2011）国家标准。尤需注意以下几点：
凡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各种记数与计量（包括正负数、分数、小数、百分比、比例），著作的卷次，一律用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数值在表示数值的范围时，使用浪纹式连接号“～”或一字线“—”表示。列表时，数字的相同位数要对齐。如：20世纪80年代，20世纪60～70年代，2003年5月28日，302，-125.03，1/4，34.05%，63%～68%，1︰500。

(四）用汉字代替数字

1. 星期几。

2. 中国干支纪年和夏历月日。如：丙寅年十月十五日、腊月二十三日、正月初五。

3. 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各民族的非公历纪年，这类纪年不应与公历月日混用，并应采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历。如：秦文公四十四年（公元前722年）、藏历阳木龙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元1964年10月1日）、日本庆应三年（公元1867年），重复出现相同年份时，可在首次出现注明公历以后不再特殊注明。

4. 含有月日简称表示事件、节日和其他意义的词组，而且如果涉及一月、十一月、十二月应用间隔号“·”将表示月和日的数字隔开并外加引号，避免歧义，涉及其他月份时不用间隔号，是否使用引号视事件的知名度而定。如：“一·二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一·一七”批示、“一一·一〇”案件、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七七事变、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二〇”声明、“九一三”事件。

5. 定型的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如：一律、一方面、十滴水、四氧化三铁、八国联军、二〇九师、四书五经、九三学社、十月十七日同盟、路易十六、十月革命、“八五”计划、五省一市、五局三胜制、二八年华、二万五千里长征、二十挂零、零点方案、白发三千丈、七上八下、不管三七二十一、相差十万八千里、第一书记、一机部三所、第三季度、第四方面军、十三届四中全会、二十大。

6. 整数一至十。如果不是出现在具有统计意义的一组数字中，可以用汉字，但要照顾到上下文，求得局部体例上的一致。

7. 概数和约数。相邻的两个数字连用表示概数时须用汉字，连用的两个数字间不用“、”隔开。如：二三米、一两个小时、三五天、三四个月、十三四吨、一二十个、四十五六岁、七八十种、二三百架次、五六万套、一千七八百元。带“几”的数字表示约数时须用汉字。如：几千年、十几天、一百几十次、几十万分之一。用“多”“余”“左右”“上下”“约”等表示约数时一般用汉字。若出现一组具有统计和比较意义的数字，既有精确数也用“多”“余”等表示约数时，为保持局部体例一致，其约数也可用阿拉伯数字。

8. 1949年以后台湾出版书目应改用统一的公元纪年方式，不用“民国”纪年方式。

（五）图表

图要清晰，其位置一般按先看文后见图的原则编排。图上方居中依次标示图序和图题（中间空一字之距），图序全文顺序编排，图题指图的名称。

表要整洁，其位置一般按先见表序表题后见表的原则编排。表上方居中依次标示表序和表题（中间空一字之距），表序全文顺序编排，表题指表的名称。表中数字对齐方式要美观，空位应用“-”表示无数据。

如需要对图表信息进行解释的，可在插入题注以后，另起一行对图表内容进行说明或解释。对于图表信息而言，均应注明图表中的信息或数据来源，如非学位申请人绘制或编制的图表，数据来源处按照引注方式说明图表出处；对于学位申请人自行绘制或编制的图表，应在数据来源处注明“作者自行绘制/编制”。
（六）公式

一般居中编排，与上下文空一行或半行；公式过长的可在符号（+、-、*、/、=等）处转行；公式中的三连点“…”不可改为“……”；公式序号分章编排，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在公式所在行的最右侧。

四、引注格式规则
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对他人观点的援引应当进行引注。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引注格式规则参照《华东政法大学学位论文引注格式指南》执行。

华东政法大学学位论文引用格式，使用页下注（脚注）形式，引用内容（注）与解释内容（释）均置于脚注中，无需区分。

硕士学位论文与博士学位论文脚注均使用每页重新编码。

引用符号使用阿拉伯数字编码，引注符号不使用圆圈、括号。注码置于引文结束的标点符号的右上方。正文与脚注中的引注符号使用Times New Roman字体，小五号，默认使用上标形式。脚注中的引注符号与引注文献之间留有一个字符的空格。脚注内容中文使用宋体、日文使用Yu Mincho字体、英文使用Times New Roman字体，小五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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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引注符号的使用

在Word显示编辑标记时，表现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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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引注符号的使用（显示编辑标记）

为便于学位论文撰写人快速查找到所需引用文献类型的引注格式并作参照后进行引注，此处只列“学位论文引注格式简表”，详细内容见附件《华东政法大学学位论文引注格式指南》。

学位论文引注格式简表

	一、中文原始文献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

	法规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第八条。

	
	《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主体注销条例》第十条。

	立法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第二条。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二条。

	党的会议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其他规范性文件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发），法发〔2022〕18号。

	
	《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3年第7号，第9-14页。

	立法说明
	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特刊，第178-197页。

	香港地区立法
	《释义及通则条例》（第1章），第18条。

	
	《法定语文（翻译）规则》（第5B章），第1条。

	
	Probate (Loss of Grant) Rules (Cap. 10B) (HKSAR, China), rr. 1-2.

	
	Legislation Publication Ordinance (Cap. 614) (HKSAR, China), ss. 5(2), 10.

	澳门地区立法
	《维护国家安全法》（澳门特别行政区第2/2009号法律），第1条。

	
	《规范进入娱乐场和在场内工作及博彩的条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0/2012号法律，经第17/2018号法律修改），第2条。

	
	Classifica o património artístico de Macau, Decreto-Lei n.º 34/76/M.

	台湾地区立法
	台湾地区“民法”（2021年修正），第十三条。

	法院案例
	沙启英与塔尼尔生物科技（商丘）有限公司等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233号民事裁定书。

	
	斯万斯克蜂蜜加工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最高人民法院第200号指导性案例。

	
	彭宇翔诉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3年第1期。

	香港地区案例
	HKSAR v. Lai Chee Ying (黎智英), [2021] HKCFA 3, FACC 1/2021, paras. 33-38.

	
	香港特别行政区诉谢信诚案，[2023] HKCA 922，CACC 250/2021，第18段。

	澳门地区案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第CR4-21-0133-PCC号案判决书，第17页。

	台湾地区案例
	华开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林志郎案，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21年台抗字第1069号民事裁定书。

	
	选举幽灵人口案，台湾地区“宪法法院”2023年宪判字第11号宪法法庭判决书。

	
	历史建筑所定着之土地为第三人所有之补偿案，台湾地区“司法机关大法官会议”释字第813号（2021年）。

	二、中文次级文献

	专著
	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纲》，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王泽鉴：《债法原理——基本理论：债之发生、契约、无因管理》（增订新版），2021年作者自版，第92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译著
	[德]巴多·法斯本德、[德]安妮·彼得斯主编：《牛津国际法史手册》，李明倩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沈小军、沈金海译，沈小军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英]梅特兰等：《欧陆法律史概览：事件，渊源，人物及运动》（修订本），屈文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33页。

	编著
	张明楷编著：《刑法的私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李秀清主编：《镜中观法：〈中国评论〉与十九世纪晚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法》，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王世洲主编：《现代国际刑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编著析出文献
	于明：《晚清西方视角中的中国家庭法——以哲美森所译〈刑案汇览〉为中心的讨论》，载李秀清主编：《镜中观法：〈中国评论〉与十九世纪晚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法》，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46-104页。

	
	[美]康灿雄：《中国影响下的文明与国家的形成》，载[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128页。

	期刊论文
	王迁：《论〈著作权法〉中“署名推定”的适用》，载《法学》2023年第5期。

	
	万立：《全球地方化与地方全球化——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美洲国际法”的斗争》，载《法学家》2023年第4期，第71页。

	
	[英]柯安德：《维多利亚时代的困惑：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之恶》，屈文生、詹继续译，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156页。

	
	[美]韦乐斯·约翰逊：《唐律中的法哲学》，李明德译，载《国外法学》1984年第4期，第42页。

	集刊论文
	卓增华：《“转向历史”如何可能——海外国际法史研究新动向及其启示》，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1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24-127页。

	
	[美]乔纳森·H. 崔：《税法中的实质解释规则》，任超译，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37卷，研究出版社2022年版，第48-52页。

	台湾地区期刊
	陈清秀：《从整体法秩序统一性观点探讨税法与民法之关系》，载《东吴法律学报》第34卷第3期（2023年），第5-6页。

	
	李其融：《完整契约条款之研究——口头证据排除法则加强替代方案》，载《月旦法学杂志》第339期（2023年），第111-113页。

	
	蓝弘岳：《“帝国”概念在汉文圈的翻译与流传：从幕末日本到清末中国》，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3本第1分（2022年），第220页。

	学位论文
	张婷婷：《论WTO〈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法律性质》，清华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6-47页。

	
	俞胜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的域外管辖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0页。

	报纸
	汪洋：《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载《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0日，第A版。

	
	蒋寿鹏：《对于修订旧法律之我见》，载《铁报》1949年6月8日，第1版。

	网络资源
	文丽娟：《骑手上路，何以屡屡上演生死时速 外卖骑手交通违法乱象调查》，载法治网，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23-08/03/content_8883039.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8月5日。

	微信公众号
	崇法学堂：《崇法笔记本第155讲｜德国不当得利法：历史与体系》，载微信公众号“崇法学堂”，2023年5月31日。

	
	老母鸡：《震惊｜原来UN Charter的联合国条约集编号不是1 UNTS XVI》，载微信公众号“法律竞赛”，2023年4月23日。

	三、英文原始文献

	美国宪法
	U.S. Const. art. I, § 9, cl. 2.

	美国制定法
	Trade Act of 1974 § 301, 19 U.S.C. § 2411.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 § 1301(a), Pub. L. No. 100-418, 102 Stat. 1107 (1988) (codified at 19 U.S.C. §§ 2471-2479).

	美国联邦规则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Rule 12(b)(6).

	美国联邦法规
	FCC Broadcast Radio Services, 47 C.F.R. § 73.609 (2019).

	
	Importation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60 Fed. Reg. 50379, 50381 (Sept. 29, 1995) (to be codified at 7 C.F.R. pts. 300, 319).

	英联邦制定法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Singapore), s. 39(1).

	
	Local Government and Elections (Wales) Act 2021 (Wales, UK), s. 1.

	
	Companies Act 2006 (UK), ss. 809(1)(a), 993A(3)(a)(iv), 1001-1003.

	
	Companies Act 2006 (UK), sch. 1, paras. 1-5.

	英联邦次级立法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s 2021 (Singapore), reg. 11(3)(b)(ii).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Prescribed Healthcare Bodies) Notification 2015 (Singapore), para. 2.

	美国法院案例
	EEOC v. Arabian American Oil Co. (Aramco), 499 U.S. 244 (1991).

	
	Pasquantino v. United States, 544 U.S. 349, 373 (2005) (Ginsburg, J., dissenting).

	
	United States v. Palmer, 16 U.S. (3 Wheat.) 610, 624 (1818).

	
	Asplundh Tree Expert Co. v. NLRB, 365 F.3d 168, 173 (3d Cir. 2004).

	
	Smith v. Raytheon Co., 297 F. Supp. 2d 399, 403 (D. Mass. 2004).

	
	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v. U.S. Department of Navy, 2002 WL 32095131, at 9-12 (C.D. Cal. 2002).

	英联邦法院案例
	Chandler v. Webster, [1904] 1 K.B. 493 (Court of Appeal).

	
	In re Luck’s Settlement Trusts, [1940] Ch. 323 (Chancery Division, High Court).

	
	Callery v. Gray, [2001] EWCA Civ. 1117, [2001] 1 W.L.R. 2112, paras. 42, 45.

	
	R v Leeds County Court, ex parte Morris, [1990] Q.B. 523, 530-531 (Queen’s Bench, High Court).

	四、英文次级文献

	专著
	William Burge, Commentaries on Colonial and Foreign Laws Generally, and in Their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Law of England, vol. 4, Saunders & Benning, 1838.

	
	Marci B. Hoffman, International Legal Research in a Nutshell, 3rd edition, West Academic, 2021.

	
	Martti Koskenniemi, The Gentle Civilizer of Nation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Law 1870–19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8.

	译著
	K. Zweigert & H. Kötz,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aw, 3rd edition, Tony Weir tr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The German Civil Code, trans. & annotated by Chung-hui Wang, Stevens and Sons, 1907.

	编著
	Robert Jennings & Arthur Watts ed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9th edition, Longman, 1992.

	
	Lawrence Collins ed., Dicey, Morris and Collin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4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2006.

	
	Sandra Meredith & Donal Nolan eds., Oxford University Standard for the Citation of Legal Authorities, 4th edition, Hart Publishing, 2012.

	
	L.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A Treatise, vol. 1, 3rd edition, Ronald F. Roxburgh ed.,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0.

	编著析出文献
	Li Wan, “Comparative Legal Translation: Chinese Law and EU Law,” in J. Zhao et al. eds., New Advances in Legal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pringer Nature, 2023, pp. 23-36.

	
	Kirsten Schmalenbach, “Article 2. Use of Terms,” in Oliver Dörr & Kirsten Schmalenbach eds.,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 Commentary, 2nd edition, Springer, 2018, p. 30.

	期刊论文
	Inge Van Hulle, “Grotius,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Conclusion of Unequal Treaties,” 37 Grotiana 43, 57-60 (2016).

	
	Frederick Pollock, “The History of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 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egi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New Series) 74 (1903).

	
	Henry L. Lévy-Ullmann, “The Teaching of Comparative Law,” 1925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Public Teachers of Law 16, 18.

	
	Pablo Mendes de Leon, “The Operation of Traffic Rights in the Post-Brexit Era: A Cost-Benefit Analysis,” 46 Air & Space Law (Special Issue) 11, 13 (2021).

	特殊类型论文
	“The Cyberpicket: A New Frontier for Labor Law” (Note), 136 Harvard Law Review 2108 (2023).

	
	“Mazo v. New Jersey Secretary of State” (Case Comment), 136 Harvard Law Review 2168 (2023).

	
	Carol G. S. Tan, “How a Lawless China Made Modern America: An Epic Told in Orientalism,” 128 Harvard Law Review 1677 (2015) (reviewing Teemu Ruskola, Legal Oriental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学位论文
	Carol G.S. Tan, Law and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the Leased Territory of Weihaiwei, PhD Dissertati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6, pp. 78-88.

	
	Emily Whewell, British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The Legal System, Functions of Criminal Jurisdiction, and Its Challenges, 1833-1943,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2015.

	研究报告
	Scott Andersen et al., Using Arbitration under Article 25 of the DSU to Ensure the Availability of Appeals, Centre for Trade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Working Paper No. CTEI-2017-17, p. 7.

	
	Lena Foljanty, Legal Transfers as Processes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On the Consequences of a Metaphor,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uropean Legal History, Research Paper No. 2015-09, 2015, pp. 23-25.

	辞书与百科全书
	“Citation,” in Bryan A. Garner ed., Black’s Law Dictionary, 10th edition, Thomson Reuters, 2014, p. 297.

	
	Stephen Verosta, “Aix-la-Chapelle, Congress of (1818),” in Rudolf F. Bindschedler et al. eds.,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7,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84, pp. 7-8.

	
	Pär Cassel, “Mixed Court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MPEIL, 2020), <http://opil.ouplaw.com>, accessed on July 28, 2023.

	
	“extraterritoriality” (OED, 2023), <https://doi.org/10.1093/OED/1076090077>, accessed on July 28, 2023.

	报纸
	“Consideration of Our Present and Future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North China Herald, Aug. 3, 1850, at 2.

	
	Shannon Thaler, “Women’s Jobs Most at Risk from AI,” in New York Post, July 27, 2023, at 33.

	网络资源
	University of Chicago ed., “14.10: Short Forms for URLs,” <www.chicagomanualofstyle.org>, accessed on July 28, 2023.

	
	John M Finnis, On Public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Oxford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1/2007, p. 8, <http://ssrn.com/abstract=955815>, accessed on Nov. 18, 2009.

	五、特殊文献

	古籍
	（元）觉岸：《释氏稽古略》卷1，元刻本，第1a-1b页。

	
	《资治通鉴》卷185，（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点校，武德元年五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5册，第5771页。

	
	（明）管志道：《答屠仪部赤水丈书》，载（明）管志道：《续问辨牍》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88册，第73页。

	
	《附释音礼记注疏》卷20，（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释文，元刻明修本，第3a页。

	
	陈宝琛：《陈阁学新刑律无夫奸罪说》，载劳乃宣：《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文海出版社1969影印本，第15页。

	
	嘉靖《高陵县志》卷2，载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华北地方·第541号，第4页。

	
	《清德宗实录》卷435，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上，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6册，第727页。

	中文档案
	《列卫廉新任美驻华全权公使之照会》（咸丰七年七月三日，1857年8月22日），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3页。

	
	《刑事判决十四年判字第九一五号》（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六日，1925年12月6日），载包伟民主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一九二五年·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11-1012页。

	
	《华商驳船商胡汝美在荣江因蒿误借韩人金益铉案》（光绪十八年九月，1892年11月），见于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馆藏检索系统”数据库，档案编号：01-41-047-67。

	
	《宁波法政学堂同学姓名录》（光绪三十四年冬月付印），藏于天一阁博物馆，档案编号：朱续0083。

	英文档案
	“Order in Council, 1853” (June 13, 1853),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London), FO 17/944, pp. 22b, 23a.

	
	“Statement of Production and Exportation of Petroleum from Trinidad for April, 1933” (July 1, 1933),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London), CAB 50/5.120.

	
	Protection from Personal Intrusion Act, H.R. 2448, 105th Cong., § 2(a) (1997).

	
	“Memorandum of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the Chinese Counterpart of the Treaty of Wang Hiya” (Aug. 19, 1844), S. Doc. 28-67, 1844, p. 92.

	
	“Tsiyeng of the Imperial House, Governor General of Kwang Tung and Kwang Se, &c. to His Excellency C. Cushing, &c.” (June 22, 1844), E.C. Bridgman trans., S. Doc. 28-67, 1844, pp. 44-45.

	
	“Circular Note of July 3, 1900, to the Powers Cooperating in China, Defining the Purposes and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July 3, 1900),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1, Appendix, Affairs in Chin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RUS 1901, App.”),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2, p. 12.

	
	“Payment by Commonwealth of Compensatory Allowances to Retrenched Members of the Defence Force in Queensland” (1902-1903), in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A1, 1903/2172, pp. 6-7.

	六、国际法文献

	国际条约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于1969年5月23日通过，1980年1月27日生效，1155 UNTS 331，第三十三条。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于2015年6月29日通过，2015年12月25日生效，联合国秘书处登记编号I-54824，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俄罗斯联邦政府、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边境地区不增加军事力量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载“条约数据库”，http://treaty.mfa.gov.cn，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8月15日。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寅项。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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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考文献格式要求

参考文献的编制，原则上与脚注采用统一标准。参考文献的要件顺序与脚注相同，但不必列出引用内容所在的具体页码。原则上，引用法律法规、法院判决、国际条约、国际司法文书等原始法律文献的，无需在参考文献列表中另行列明；但档案资料可单独列明。
参考文献列表应当分类编制，中英文文献分开编制。参考文献一般可以区分为中文著作（依专著、编著、译著顺序排列）、中文论文、中文古籍与档案、中文报纸；外文著作、外文论文、外文档案、外文报纸；工具书、网站、学位论文等。上述类别的顺序并不固定，学位申请人如有需要可自行创制类别。

同一类别的文献编排顺序依责任者的姓氏首字母升序排列，没有责任者的列于本类参考文献的最后，同一作者先后出版或发表的文献，应当按照出版或发表的先后顺序排列。中文古籍的排列方式可按照传统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顺序排列。

六、学位论文编排与制作
（一）学位论文的版式编排
1. 学位论文统一按word格式A4纸编排，页边距为：上、下2.54厘米，左、右3.17厘米。

2. 学位论文编排顺序依次为：封面页、中英文摘要、中文目录，绪论（引言、导论或前言）、正文、结论（或结语）、参考文献，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附件（必要时使用）、后记、独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等。
3. 页码的编排格式：中文摘要单独编页，英文摘要单独编页，目录单独编页，连续页码从“绪论”始至“后记”终，每一章单独起页；每页页脚处居中显示页码，用阿拉伯数字，页码的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字号为小五。

4. 字体及行间距要求：

（1）正文格式：中文字体为宋体、西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字体，小四号字，字符间距标准，行距1.5倍，段落前后间距为0行，首行缩进2字符。

（2）章标题：中文字体为黑体，西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小二号，大纲级别1级，居中无缩进，段前1行，段后1行，1.5倍行距。编号与标题之间空两格，每章单独起页。

（3）节标题：中文字体为黑体，西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小三号，大纲级别2级，居中对齐，无缩进，段前0.5行，段后0.5行，1.5倍行距。

（4）文内一级标题：中文字体为华文中宋，西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四号，大纲级别3级，两端对齐，首行缩进2字符，段前0.5行，段后0.5行，1.5倍行距。

（5）文内二级标题：中文字体为楷体，西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大纲级别4级，两端对齐，首行缩进2字符，段落前后间距为0行，1.5倍行距。

（6）文内三级标题：中文字体为宋体，西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大纲级别为正文，两端对齐，首行缩进2字符，段落前后间距为0行，1.5倍行距。

（7）大段引文：引文字符为中文楷体，小四号，左缩进3字符，无首行缩进，段落前后间距为0行，1.5倍行距。

（8）引注：正文与脚注中的引注符号使用Times New Roman字体，小五号，默认使用上标形式。脚注中的引注符号与引注文献之间留有一个字符的空格。脚注内容中文使用宋体、日文使用Yu Mincho字体、英文使用Times New Roman字体，小五号，单倍行距，两端对齐，无缩进，段落前后间距为0行。
（9）图表：图、表和正文之间空一行，表内文字中文字体为宋体、英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表头文字中文字体为楷体、英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段落及对齐方式不强制要求，作者可以美观为准。
题注中文字体为宋体，西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五号，居中对齐，无缩进，单倍行距，段落前后间距为0行。

（10）公式：另起一行，西文字体为Cambria Math字体，小四号，1.5倍行距，居中对齐，无缩进，段落前后间距为0行。
（11）参考文献：中文字体为宋体，西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小四号，两端对齐，使用方括号编号列表（缩进默认），每种类型的文献重新编号，1.5倍行距，段落前后间距为0行。
对参考文献进行分类的标题中文字体为宋体，西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小四号，加粗，无缩进，1.5倍行距，段落前后间距均为0.5行。

（二）论文的制作

1. 自行根据要求排版打印，打印差错率不得超过千分之三。打印顺序依次为：封面与扉页、中英文摘要、中文目录，绪论（引言、导论或前言）、正文、结论（或结语）、参考文献，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附件（必要时使用）、后记、独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等；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均采取双面打印。页边距：上、下2.54厘米，左、右3.17厘米；页眉：1.5厘米；页脚：1.75厘米；左侧装订。

2. 论文书脊上印：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华东政法大学。

3. 封面格式及内容填写，见附件格式模板。

4. 封面和封底页纸张要求：博士学位论文封面纸张：羽毛艺术纸，150g。学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封面：色卡纸，150g，淡绿色。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封面：皮纹纸，150g，大红色。

七、违反学位论文形式规范的责任

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不符合本规范规定的标准，导师、评阅人、相关答辩机构应当视情节轻重，分别作出限期修改论文、延期再答辩及不予推荐、不建议授予学位等处理的建议。

本规定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附件：1.华东政法大学学位论文引注格式指南
2.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格式模板

3.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格式模板

4.华东政法大学英文学位论文格式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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